
西安石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任课教师聘任及管理制度 

课程教学在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任

课教师对保证课程教学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了适应 MBA 教育的特点，保证

和提高 MBA 培养质量，根据《西安石油大学关于工商管理硕士（MBA）研究生培

养工作的规定》有关条款制定本办法。 

一、MBA 课程任课教师的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纪守法、

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2.具有教授及副教授职称、或有博士学位并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3.熟悉本学科前沿动态，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4.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 

二、聘任办法 

1.MBA 教育中心每年 5 月份和 11 月份发布下学期课程任务。 

2.本校教师在课程任务发布后向 MBA 教育中心提出申请，中心审核批准后才能

拟担任 MBA 任课教师。 

3.MBA 教育中心根据课程教学需要，邀请校外专家担任任课老师，办理聘任手

续。 

4.已受聘任课教师履行相应职责，通过任课考核者，可连续任教。 

三、任课教师职责 

任课教师应结合 MBA 研究生培养的特点，履行如下基本职责： 

1.MBA任课教师要熟悉和了解MBA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以及MBA专业学位的特

点和要求。 

2.MBA 任课教师要针对 MBA 研究生的特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每门课程都

应有一定比例的案例教学内容，组织研究生参与研讨，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MBA 任课教师必须严格执行《西安石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任课

教师采用案例教学的规定》。 

3.任课教师接到授课任务后，应立即选定参考书目，通知 MBA 教育中心。任课

教师应向学生列出 5 本以上自学参考书，包括本课程最新中、英文教科书。 

4.任课教师要根据教学计划，按照在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的要求和在职

攻读 MBA 学位学生的特点，精心备课和组织教学，安排一定的自学内容，布置足够



的课后作业，不得随意降低课堂教学时数和教学要求，案例讨论中教师必须积极发

挥组织和引导作用。 

5.任课教师应严格按照教学计划撰写所任课程的教学大纲，在开课前一周内交

MBA 教育中心印制，并在开课第一周内统一发放给学生。 

6.任课教师应在第一节课时告知学生本课程的教学要求、考试方式、作业要求、

课堂纪律等。 

7.任课教师负责学生考勤。每次上课时将考勤表带到教室监督学生签到，下课后

带走，期末考试前统计学生考勤后将考勤表交 MBA 教育中心存档。 

8.任课教师每次上课后要认真填写教学日志，在课程结束后连同教学质量评估表

一起交 MBA 教育中心存档。 

9.任课教师应遵守各项纪律，按时上课，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缺课、不随意

调课，上课时必须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确因特殊情况需

调课者，应提前一个星期向 MBA 教育中心办理调课手续。 

10.任课教师有权决定授课方式，有权独立评定学生的课程成绩，对违反纪律的

学生可提出批评教育和处理意见。 

11.MBA 教育中心可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听课等常规性检查，每门课程都

要听取学生对课程和教师的意见和建议，组织教学效果评估，评估结果由 MBA 教育

中心负责保存。任课教师应根据评估意见，认真研究并采取措施，不断改进教学方

法和提高教学质量。 

12.任课教师对在教学过程中遇到或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与 MBA 教育中心取得联

系，加以解决，协助做好 MBA 研究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四、考核及奖励 

参照《西安石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办法》执行。 

五、解聘 

1.教学评估不合格的教师，取消 MBA 任课教师资格，自动解除聘任协议。 

2.无特殊原因不接受 MBA 教育中心工作安排的教师，视为自动解除聘任协议。 

3.因课程结构调整或其它原因，下一年度未收到聘任邀请的教师，视为自动解除

聘任协议。 

4.经过一定时期的业务提升，由本人提出申请，经考核，解聘教师可以被重新聘

用。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最终解释权 MBA 教育中心。 
 


